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Ｔ

泰复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交易对方名称 住所 通讯地址

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山路

７４

号 山东省济南市历山路

７４

号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 济南市泉城路

１１８

号 济南市二环东路

１１１０１

号

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９

号

４

楼

３

层

３０４

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５６

号天洋运河壹号

Ｄ２

栋

山东华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宁阳县罡城镇项目聚集区 山东省宁阳县罡城镇项目聚集区

北京宝德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１２

号万寿宾馆

Ｂ

座

１０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５６

号天洋运河壹号

Ｄ２

栋

山东地利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三区一号燕翔大厦

２５２

室 济南市东环国际广场

Ｃ

座

２４０２

室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西路

４０－１

号 济南市经十路

９９９９

号黄金时代广场

Ｃ

座

褚志邦 山西省娄烦县娄烦镇北大街

４６

号 山西省娄烦县娄烦镇北大街

４６

号

董事会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网站

；

备查文件备置于安徽省蚌埠市治淮路

５８７

号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重组报告书 指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泰

复实业

指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山东省地矿局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鲁地控股 指 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地矿测绘院 指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

山东华源 指 山东华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正润 指 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宝德瑞 指 北京宝德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地利 指 山东地利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投 指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鲁地投资 指 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徐楼矿业 指 淮北徐楼矿业有限公司

娄烦矿业 指 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丰原集团 指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丰泰生物 指 蚌埠丰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辰信集团 指 辰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第二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大队

第三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

第四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

第五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大队

第六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第七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七地质大队

第八地质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八地质大队

第二水文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第三水文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八〇一水文大队 指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〇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聚益科投资、正科投资 指 聚益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正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正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鲁地珠宝 指 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

娄烦申太选厂 指 娄烦县申太选矿有限公司

鲁地普惠 指 山东鲁地普惠矿业有限公司

金岭矿业 指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纬基投资 指 深圳市纬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蚌埠污水厂 指 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莱州金盛 指 莱州金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指 鲁地控股、山东省国投、北京正润、宝德瑞、山东地利、山东华源、地矿测绘院、褚志邦

一致行动人 指

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

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交易对方中，鲁地控股和地矿测绘院同受山东省地矿局控制，山东地利、宝德瑞

为北京正润的控股子公司，故鲁地控股和地矿测绘院互为一致行动人，山东地利、宝德瑞和北京

正润互为一致行动人

拟出售资产 指 本公司持有的丰泰生物

１００％

股权

资产出售 指 本公司将持有的丰泰生物

１００％

股权按评估值出售给北京正润

拟购买资产 指

发行对象拥有的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徐楼矿业

４９％

股权及娄烦矿业

４０％

股权。 其中鲁地控股持

有鲁地投资

５６．８２％

股权、北京正润持有鲁地投资

１９．２９％

股权、山东省国投持有鲁地投资

１３．５４％

股权、宝德瑞持有鲁地投资

７．２２％

股权、山东地利持有鲁地投资

３．１３％

股权；山东华源持有徐楼矿

业

４２．４７％

股权、宝德瑞持有徐楼矿业

６．５３％

股权；地矿测绘院持有娄烦矿业

３０％

股权、褚志邦持

有娄烦矿业

１０％

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本公司向发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拟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拟出售资产和拟购买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资

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

易

指

本公司将持有的丰泰生物

１００％

股权出售给北京正润， 同时向发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拟购买资产

交割日 指

指交易各方完成交割之当日，该日期由交易各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

另行协商确定

损益归属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授权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产出售协议》 指 本公司与北京正润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交易合同 指 《资产出售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齐鲁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证天通 指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国信评估 指 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国友大正 指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经纬 指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指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

规定的决定》修订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保有资源储量 指 探明资源储量减去动用储量所剩余的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指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中的经济基础储量与资源量经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资源储量之和

矿石损失率 指 在矿床开采过程中损失的工业储量与总工业储量之比的百分数

品位 指 矿石中有用成分的质量与矿石质量之比，常用百分数表示

贫化率 指 在开采过程中，因混入废石和在个别情况下高品位粉矿的流失而造成矿石品位降低的百分率

选矿回收率 指 在选矿过程中，选出的精矿中金属量或有用矿物与原矿中金属量或有用矿物的比率

采矿回采率 指 采出的纯矿石量与工业储量之比的百分数

ＴＦｅ

指 铁矿石中铁全部元素含量

核定产能 指 采矿权证或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能力

地质勘查 指

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一定地区内的岩石、地层构造、矿产、地下

水、地貌等地质情况进行重点有所不同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寻找和评价矿产为主要目的的矿产

地质勘查

平巷 指 与地面不直接相通的水平巷道

说明

：

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

，

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

第一章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本次交易的主要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两项交易

：

（

一

）

重大资产出售

本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丰泰生物

１００％

股权按评估价值出售给北京正润

，

北京正润同意按评估价值以现金向本公司支付对价

。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向鲁地控股

、

北京正润

、

山东省国投

、

宝德瑞

、

山东地利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

：

鲁地控股持有

５６．８２％

、

北

京正润持有

１９．２９％

、

山东省国投持有

１３．５４％

、

宝德瑞持有

７．２２％

、

山东地利持有

３．１３％

；

向山东华源

、

宝德瑞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徐楼矿业

４９％

股权

，

其中

：

山东华源持有

４２．４７％

、

宝德瑞持有

６．５３％

；

向地矿测绘院

、

褚志邦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娄烦矿业

４０％

股权

，

其中

：

地矿测绘院

持有

３０％

、

褚志邦持有

１０％

。

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生效条件

，

如其中任何一项交易因任何原因终止或不能实施

（

包括但不限于未获得相关各

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或未能获得国资委

、

中国证监会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

则本次资产重组方案将自动失效并终止实

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直接持有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

，

直接及通过鲁地投资间接持有徐楼矿业

１００％

股权和娄烦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二

、

本次交易的定价及资产评估情况

（

一

）

拟出售资产的定价及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拟出售资产评估结果为准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本次拟出售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９４．９８

万元

，

较账面价值

１

，

０９４．８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０．１４

万元

，

增值率

０．０１％

。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

“

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

”

之

“

第一节 拟出售资产

”

之

“

七

、

丰泰生物评估情况

”。

（

二

）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及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经初步评估

，

拟购买资产评估值为

１７９

，

２８８．４１

万元

。

根据山东省国资委初步审核意见

，

本次拟购买资产

评估价值调整为

１８０

，

４９９．７８

万元

，

较备考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８７

，

７８１．４３

万元增值

９２

，

７１８．３５

万元

，

增值率

１０５．６２％

。

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主要

为矿业权增值

。

评估机构在评估徐楼矿业矿业权时

，

按照国家资源税的一般征收标准

８

元

／

吨预测其每年应缴的资源税

，

而徐楼矿业当地实际

缴纳标准为

５．６

元

／

吨

。

根据山东省国资委预审意见

，

徐楼矿业资源税按照地方实际征收标准预测

，

从而导致拟购买资产评估值的调整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徐楼矿业拥有的采矿权账面值为

13

，

875．51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93

，

576．99

万元

，

增值额为

79,701.48

万元

，

增值率为

574.40%

；

娄烦矿业拥有的采矿权账面值

8,293.05

万元

，

评估值为

34,213.45

万元

，

增值额为

25,920.40

万元

，

增值率为

312.56%

。

上述拟购买资产涉及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和

《

采矿权评估报告

》

尚需山东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

。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

“

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

”

之

“

第二节 拟购买资产

”

之

“

六

、

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

”

和

“

七

、

拟购买资产矿业权

评估情况

”

部分

。

三

、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一

）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

二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

（

三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鲁地控股

、

地矿测绘院

、

山东华源

、

北京正润

、

宝德瑞

、

山东地利

、

山东省国投和褚志邦

。

鲁地控股以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５６．８２％

股权

、

北京正润以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１９．２９％

股权

、

山东省国投以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１３．５４％

股权

、

宝

德瑞以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７．２２％

股权

、

山东地利以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３．１３％

股权

；

山东华源以其持有的徐楼矿业

４２．４７％

股权

、

宝德瑞以其持有

的徐楼矿业

６．５３％

股权

；

地矿测绘院以其持有的娄烦矿业

３０％

股权

、

褚志邦以其持有的娄烦矿业

１０％

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

（

四

）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５．９９

元

／

股

。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

，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初步确定为

５．９９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

，

本公司如有分红

、

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

除息调整

。

（

五

）

发行股份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３０１

，

３３５

，

１９７

股

，

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３．７５％

。

本公司本次对各发行对象的发行情况及发行

后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前

（股）

本次发行

（股）

本次发行后

（股）

发行后

持股比例

鲁地控股

０ １１３

，

０６０

，

３１４ １１３

，

０６０

，

３１４ ２３．９２％

地矿测绘院

０ １５

，

１４５

，

１９０ １５

，

１４５

，

１９０ ３．２０％

山东华源

０ ７１

，

２１２

，

５０６ ７１

，

２１２

，

５０６ １５．０６％

北京正润

０ ３８

，

３８３

，

２００ ３８

，

３８３

，

２００ ８．１２％

宝德瑞

０ ２５

，

３１５

，

６６１ ２５

，

３１５

，

６６１ ５．３６％

山东地利

０ ６

，

２２８

，

０６７ ６

，

２２８

，

０６７ １．３２％

山东省国投

０ ２６

，

９４１

，

８６３ ２６

，

９４１

，

８６３ ５．７０％

褚志邦

０ ５

，

０４８

，

３９６ ５

，

０４８

，

３９６ １．０７％

合计

０ ３０１

，

３３５

，

１９７ ３０１

，

３３５

，

１９７ ６３．７５％

（

六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

。

（

七

）

锁定期

鲁地控股

、

地矿测绘院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其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之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山东华源

、

北京正润

、

山东地利

、

山东省国投

、

褚志邦承诺

，

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宝德瑞承诺

，

如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

，

其持续拥有拟购买资产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

，

则其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如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登

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

，

其持续拥有拟购买资产权益的时间超过十二个月的

，

则其在本次交易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

八

）

期间损益

拟购买资产在损益归属期如果盈利

，

利润由泰复实业享有

；

拟购买资产在损益归属期如果亏损

，

亏损由发行对象承担

，

即由本次发行对

象按照其在拟购买资产的持股比例补偿予泰复实业

。

如拟购买资产损益归属期发生亏损

，

各发行对象应在审计机构对亏损数额进行确认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

（

九

）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

（

十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方案相关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

四

、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本次资产重组中

，

拟出售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为

８

，

５９７．２２

万元

，

达到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

５０％

以上

；

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错误

！

链接无效

。

万元

，

达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１０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

达到了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鲁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地矿测绘院将持有本公

司错误

！

链接无效

。

的股权

，

鲁地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发生变更

，

因此

，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

同时由于上

市公司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

五

、

本次交易符合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及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

》

的有关规定

本次资产重组中

，

拟出售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为

８

，

５９７．２２

万元

，

达到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

５０％

以上

；

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８０

，

４９９．７８

万元

，

达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１０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

元

，

达到了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鲁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地矿测绘院将持有本公司

２７．１２％

的股权

，

鲁地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发生变更

，

因此

，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

（

一

）

拟购买资产最近

３

年实际控制人未变更

鲁地投资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８

日起成为徐楼矿业的控股股东

，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成为娄烦矿业的控股股东

。

自鲁地投资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成立

起

，

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山东省地矿局一直为鲁地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拟购买资产最近

３

年实际控制人未变更

。

（

二

）

拟购买资产最近

３

年主营业务未变更

鲁地投资是山东省地矿局的矿业采选投资

、

管理平台

，

目前主要投资控股铁矿石生产企业徐楼矿业及娄烦矿业

。

徐楼矿业

、

娄烦矿业自

成立以来

，

主要从事铁矿石开采

、

加工和铁精粉销售

。

因此

，

拟购买资产最近

３

年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

（

三

）

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

，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

、

徐楼矿业

４９％

股权

、

娄烦矿业

４０％

股权

，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经

营实体为鲁地投资

、

徐楼矿业

、

娄烦矿业组成的整体性资产组合

，

经营实体涉及的主体包括鲁地投资

、

徐楼矿业

、

娄烦矿业

。

鲁地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徐楼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娄烦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持续经营时间均在

３

年以上

。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１ＪＮＡ１０５７－４

号

《

审计报告

》，

鲁地投资本次拟购买资产备考合并报表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４８１

万

元

、

１０

，

６３９

万元

，

分别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６

，

５４０

万元

、

８

，

８６０

万元

，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

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因此

，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

对应的经营实体可以涉及多个主体

，

则其分别对应的经营实体均要求持续经营时间在

３

年以

上

，

合并后最近

２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

的要求

。

六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鲁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地矿测绘院

、

北京正润及其一致行动人宝德瑞以及山东地利

、

山东华源

、

山东省国投将成为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根据深交所

《

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６

关于关联方的规定

，

本次交易的上述交易对方应视同上市公司关联方

，

故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但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完成前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

，

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因此

，

本次交易无需回避表决的董事及股东

。

七

、

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情况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三十四条

，

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

、

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

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

，

当拟购买资产实际盈利数低于评估报告中盈利预测数时

，

交易对方应就不足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本次拟购买资产作价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依据

，

其中

，

对矿业权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评估

。

因此

，

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签订了

《

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

对盈利做出补偿安排

，

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盈利预测数及承诺

１

、

根据北京经纬出具的

《

评估报告

》，

拟购买资产对应的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分别为人民币

１２

，

８５７．６０

万元

、

１５

，

６７７．８６

万元及

２１

，

４３９．６５

万元

。

２

、

发行对象承诺

，

拟购买资产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三个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额将不低于

《

评估报

告

》

中拟购买资产对应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

，

其中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额分别为人民币

１２

，

８５７．６０

万

元

、

１５

，

６７７．８６

万元及

２１

，

４３９．６５

万元

，

三个会计年度预测净利润数额合计为

４９

，

９７５．１１

万元

。

（

二

）

补偿方式及数量

泰复实业应当在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时对拟购买资产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

，

并由负责拟购买资产

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拟购买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实际实现数与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

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若拟购买资产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三个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额

，

未能

达到发行对象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

，

发行对象应进行补偿

，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１

、

如拟购买资产实际净利润不满足上述承诺

，

则发行对象负责向上市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发行对象将按下面公

式

，

在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

每年计算一次股份补偿数

，

由泰复实业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

回购股份数不超过发

行对象因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总数

。

每年实际回购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

计算原则如下

：

（

１

）

前述净利润数为拟购买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额

，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意见为准

。

（

２

）

若实际股份回购数小于零

，

则按

０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

３

）

如泰复实业在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有现金分红的

，

其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实际回购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

分红收益

（

以下称

“

分红收益

”），

应随之无偿退还泰复实业

；

如泰复实业在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实施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上述公式中

“

本次发行股份数

”

应包括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行权时发行对象获得的股份数

。

（

４

）

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泰复实业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发

行对象承诺

２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

”

指泰复实业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除发行对象之外的股份持有者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发行对象持有的股份数后泰复实业的股份数量

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

２

、

补偿期限届满后

，

泰复实业应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如

：

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

拟购买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

／

认购股份总数时

，

则发行对象将另行补偿股份

。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

。

发行对象各自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

发行对象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泰复实业所发行股份数

／

本次交易中

泰复实业所发行股份总数

。

３

、

在下列任一条件满足后

，

泰复实业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由泰复实业董事会向泰复实业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

的议案

，

并在泰复实业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２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

：

（

１

）

若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拟购买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小于预测净利润

；

（

２

）

在补偿期限届满后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如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

拟购买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

份总数

。

４

、

发行对象承诺

，

如发行对象利润补偿义务产生时

，

发行对象所持泰复实业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

，

发行对象将在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

１０

日内

，

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泰复实业股份弥补不足部分

，

并由泰复实业依照

《

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

》

进行回购

。

八

、

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包括

：

山东省国资委对资产评估结论进行核准或备案

，

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本次交易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

，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中国证监会核准至完成资产交割

，

还需要履行必要的手续

。

因此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日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

九

、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

，

请特别注意以下风险

。

详细的风险情况请阅读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一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第四节 风

险因素分析

”

相关内容

。

（

一

）

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风险

１

、

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幅度较大的风险

根据国友大正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９１Ｂ

号

、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９２Ｂ

号

、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９３Ｂ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

评估报告尚需山东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

），

本次拟购买资产评估价值合计

１８０

，

４９９．７８

万元

，

较备考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错误

！

链接无效

。

万元

增值错误

！

链接无效

。

万元

，

增值率错误

！

链接无效

。。

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幅度较大

，

主要为矿业权评估增值所致

，

其中

，

徐楼矿业之矿业权评估价值为

９３

，

５７６．９９

万元

，

较账面价值

１３

，

８７５．５１

万元增值

７９

，

７０１．４８

万元

，

增值率

５７４．４０％

；

娄烦矿业之矿业权评估价值为

３４

，

２１３．４５

万元

，

较账面价值

８

，

２９３．０５

万元增值

２５

，

９２０．４０

万元

，

增值率

３１２．５６％

。

矿业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

拟购买资产中包含的矿业权的取得时间较长

；

最近几年铁矿石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

取得徐楼矿业股权

时

，

矿山尚未投产

，

经进一步建设并投产后使徐楼矿业价值得到提升

。

因此

，

本次评估值相对其初始取得成本增值幅度较高

。

受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影响

，

我国铁精粉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年初以来高位回落

，

根据新华网发布的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

６３．５％

铁矿石

价格指数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底约

１３６

点下跌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中旬约

９４

点后探底回升

，

９

月下旬铁矿石价格指数快速回升至

１１１

点

，

但总体下降幅度仍达

到约

１８．３８％

，

徐楼矿业铁精粉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平均销售价格

１

，

０６６．９４

元

／

吨

，

６

月下跌至

９７７．８７

元

／

吨

，

７

月回升至

９９３．１３

元

／

吨后

，

８

月下跌至

９４５．１２

元

／

吨

，

９

月快速探底至约

８０３．４２

元

／

吨后

，

逐步回升至

８２０．５１

元

／

吨

；

娄烦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平均售价约

９３０

元

／

吨

，

６

月下跌至

８８３

元

／

吨

，

７

月回升至

９０３

元

／

吨

，

８

月下跌至

８６５

元

／

吨

，

９

月维持

８６５

元

／

吨

（

根据汇能网披露的娄烦当地铁精粉价格

，

６５％

，

湿基含税

）。

按照

《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

的相

关要求

，

评估机构根据徐楼矿业和娄烦矿业自身或当地评估基准日前几年的铁精粉平均价格预测其未来铁精粉销售价格

，

其中徐楼矿业铁

精粉预测销售单价为

９６１．１４

元

／

吨

，

娄烦矿业为

８６７．１８

元

／

吨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

，

徐楼矿业铁精粉平均销售单价为

１

，

０６６．９４

元

／

吨

，

娄烦矿业为

７９５．５３

元

／

吨

（

６５％

，

湿基不含税

），

娄烦矿业销售价格已下降至预测销售单价以下

。

铁精粉预测单价每下降

１％

，

则矿业权评估值下降约

３％

。

如以徐楼

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６－９

月份平均销售价格测算

，

徐楼矿业之矿业权估值约为

８５

，

９１５．６２

万元

，

较本次交易评估值下降

７

，

６６１．３７

万元

；

根据娄烦矿业

６－８

月份销售价格及汇能网披露的

９

月份娄烦当地铁精粉价格

，

２０１２

年

６－９

月平均售价约

８６５．９８

元

／

吨

（

折算为

６６．４％

，

干基不含税

），

据此测算娄烦

矿业矿业权估值约为

３４

，

０５０．４０

万元

，

较本次交易评估值下降

１６３．０４

万元

。

虽然我国铁矿石价格近期受诸多因素影响

，

快速下跌后回升

，

波动幅

度较大

，

不能反映铁矿石价格的长期趋势

，

但是如果我国未来铁矿石价格继续下跌

，

则本次矿业权评估存在高估的风险

。

２

、

拟购买资产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１ＪＮＡ１０５７－５

号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拟购买资产预计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８

，

０４８．２６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实现净利

润

１６

，

１２５．０２

万元

。

上述盈利预测为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本公司及拟购买资产的经营业绩所做出的预测

。

这些预测基于一定

的假设

，

其中有些假设的实现取决于一定的条件或可能发生的变化

，

如盈利预测假设条件发生了变化

，

可能导致盈利预测与公司未来实际经

营成果出现差异

。

同时

，

我国近期铁精粉价格呈下降趋势

，

若未来该种趋势无明显改观

，

对盈利预测的实现会造成重大影响

。

在拟购买资产盈利预测的过

程中

，

预计其

２０１２

年的铁精粉平均销售单价为

１

，

０２８．０６

元

／

吨

，

２０１３

年为

９６９．１７

元

／

吨

（

为徐楼矿业和娄烦矿业的平均单价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

，

徐楼

矿业铁精粉平均销售单价为

１

，

０６６．９４

元

／

吨

，

娄烦矿业为

７９５．５２

元

／

吨

。

拟购买资产预测平均销售单价下降

１％

，

则预测净利润下降约

２％

。

若我国

近期铁精粉价格下降的趋势在未来没有明显改观

，

拟购买资产存在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

。

此外

，

意外事件也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

因此

，

拟购买资产存在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

。

３

、

娄烦矿业取得建设用地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娄烦矿业生产经营所使用土地为建设预留地

，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已出具晋国土资函

［

２０１２

］

２７９

号

《

关于娄烦矿业地下开采工程

８０

万吨

／

年

（

改扩建

）

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

》，

原则通过用地预审

，

复函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娄烦矿业正在办理土地的出让手续

，

但办理出让完成

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

４

、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须经山东省国资委对资产评估结论进行核准或备案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以及中国证监

会核准

。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

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

，

以及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因此

，

本次

交易存在审批风险

。

（

二

）

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风险

１

、

铁矿石价格变动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转变为铁矿石开采

、

加工和铁精粉销售

，

主要产品为铁精粉

。

铁矿石采选行业的下游钢铁行业是

典型的强周期性行业

，

与宏观经济相关度很高

，

受宏观经济影响明显

。

作为新兴市场

，

中国工业化进程预计仍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

国民经济

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

但短期内的周期性波动难以避免

。

中国的经济周期更多表现为

ＧＤＰ

增速的加快和放缓

，

不同的景气阶段

，

铁矿石价格会出

现一定波动

。

全球及国内铁矿石供求关系

、

国家产业政策等因素也将引起国内铁矿石价格的波动

。

因而

，

上市公司未来将存在铁矿石价格波

动风险

。

２

、

客户集中风险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度

，

拟购买资产对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

、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的销售占合并报表销售收入均超过

６５％

，

２０１１

年超过

８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达到约

９７％

，

存在销售客户集中的风险

。

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

、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均为世界五百强法国圣戈班集团旗下的独资企业

。

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

前身是徐州钢铁集团

，

现隶属于法国圣戈班穆松桥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ａｉｎｔ－Ｇｏｂａｉｎ ＰＡＭ

），

注册资本

４８

，

３３７．１１

万元

，

注册地址为徐州市东郊下淀

杨庄

，

主要经营铸铁管

、

铸铁

、

焦炭及烧结

、

球团等钢产品

，

年销售额约

２６

亿元

，

年需采购的铁精粉约

２００

万吨

；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７８

，

５００

万元

，

注册地为马鞍山市慈湖化工路

，

主要生产球墨铸铁管及相关配件

、

水阀

、

取水管等

，

年销售额约

１３

亿元

。

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

公司

、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信誉度高

，

付款及时

，

徐楼矿业应收账款回收期约为

１

个月

，

徐楼矿业加大与其业务量

，

可以加快回款速度

，

有

效降低坏账风险

；

另一方面

，

徐楼矿业矿石属于碱性矿石

，

可以有效降低后续冶炼成本

，

且存在伴生有益元素

，

适宜于铸造管道

，

是圣戈班

（

徐

州

）

管道有限公司及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的理想原材料

，

徐楼矿业选矿技术成熟

，

通过选矿可有效控制有害杂质

，

铁精粉质量稳定

，

可以

满足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

、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的要求

。

因此

，

徐楼矿业与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

、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

司在长期业务合作中形成了稳定的业务关系

。

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每年需采购的铁精粉约

２００

万吨

，

虽然徐楼矿业是靠近圣戈班

（

徐

州

）

管道有限公司的规模最大的铁精粉生产企业

，

但徐楼矿业向其供应的铁精粉仅占其采购量的

１０％

左右

，

无法满足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

公司的需求

，

徐楼矿业一般采用含运费的销售定价模式

，

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距离徐楼矿业仅约

８０

公里

，

交通便利

，

运输成本较低

，

且

销售回款及时

，

因此徐楼矿业逐步加大了对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的销售量

，

导致拟购买资产客户集中度逐步提高

。

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与徐楼矿业一般按照铁精粉的市场价格每月签订一次铁精粉买卖合同

，

当铁精粉价格波动较为剧烈时半个

月签订一次铁精粉买卖合同

，

每次合同约定的铁精粉销售量为

１

至

２

万吨

，

徐楼矿业按照圣戈班

（

徐州

）

管道有限公司的要求进行供货

。

拟购买资产销售客户高度集中

，

且铁精粉买卖合同期限较短

，

对维系供求关系的约束力较弱

，

如未来不能有效维系客户关系造成客户减

少对徐楼矿业的采购或者流失

，

将给上市公司的经营带来风险

。

３

、

在建矿山投产时间不确定的风险

拟购买资产中

，

徐楼矿业二期采选工程和娄烦矿业采矿工程正处于建设阶段

，

预计其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前和

２０１２

年底完工

。

其中

，

徐楼矿

业采矿二期工程共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石楼混合井

、

中央通风井的竖巷堆砌

；

第二阶段为各分段的平巷掘砌

、

粉矿回收平巷掘砌和装矿

巷掘砌

；

第三阶段为两中段间的废石溜井掘砌和倒风井掘砌

，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混合井累计掘砌

４６１．５

米

（

竖井掘砌

３４４．５

米

，

平巷掘砌

１１７

米

）；

通风井累计掘砌

３７５

米

（

竖井工程已完工

，

平巷掘砌

９９

米

）。

徐楼矿业采矿二期工程设计总投资额为

１５

，

０７０．１７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已投入

５

，

６４２．１１

万元

，

尚需投入

９

，

４２８．０６

万元

。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娄烦矿业

８０

万吨

／

年采矿工程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

在通风等设

施完工后

，

即可申请进行试运行

。

娄烦矿业采矿工程设计总投资额为

９

，

４２４．８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已投入

８

，

１７０．５０

万元

，

尚需投入

１

，

２５４．３

万元

。

上述在建矿山完工后

，

尚需通过环保部门的环保竣工验收和安监部门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后

，

方可正式投产

。

在建矿山通过相关

政府部门竣工验收的具体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因此本次拟购买资产涉及的在建矿山存在投产时间不确定的风险

。

４

、

可开采资源储量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成为矿产开采类企业

，

矿石储量对公司持续经营至关重要

。

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将拥有两项采矿权

，

经国土资

源部评审备案的铁矿石储量合计为

４

，

８１８．６

万吨

。

随着本公司日常开采的进行

，

现有的储量将不断减少

，

如果公司不能取得新的可开采的资源

储量

，

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将受到影响

。

５

、

政策风险

我国铁矿石进口依赖度较高

，

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国内铁矿石开发

。

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对钢铁需求产生影响

，

进一步

影响铁矿石的需求

，

国内外铁矿石市场的变化

，

可能会导致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

，

提高铁矿石企业的进入门槛

，

这些政策的变化可能提高矿

业企业的经营成本

。

因此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存在国家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

６

、

环保风险

拟购买资产从事铁矿石开采

、

加工和铁精粉销售业务

，

属于环保部规定的重污染行业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每年需发布年度环境报告

书

，

若上市后环保指标无法达到相关要求

，

公司有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或停产整改等风险

。

另外

，

国家可能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法规来提高矿

山企业的环保要求

，

从而可能增加公司的环保成本

。

７

、

安全生产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主营业务将转变为铁矿石开采

、

加工和铁精粉销售

，

安全风险较大

。

徐楼矿业在多年的铁矿开采与加工过程中认

真落实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

未发生重伤及重伤以上安全事故

。

娄烦矿业处于建设阶段

，

其

《

８０

万吨

／

年工程设计及安全专篇

》

已获得山西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批复

，

在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伤及重伤以上安全事故

。

但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

将会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

响

。

８

、

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鲁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地矿测绘院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约错误

！

链接无效

。

的股权

，

鲁地控股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

鲁地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如利用控股地位

，

对公司重大决策

、

生产经营和人事安排等进行干涉

，

可能影响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

９

、

上市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３８

亿元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全

额承继原有的未弥补亏损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在未弥补亏损前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和通过

公开发行证券进行再融资

。

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一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第四节 风险因素分析

”

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

，

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

，

注意投资风险

。

十

、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交易合同已载明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山东省国资委对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核准或备案

、

山东省国资委批准同意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

上市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交易合同即生效

。

如无特殊说明

，

本报告书摘要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的相关评估数据均未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

。

若山东省国资委

对拟购买资产评估值进行调整

，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将作相应调整

。

本次交易将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

，

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

、

国

家相关政策

、

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

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值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风险要有充

分的认识

，

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

，

除关注本公司情况外

，

还应综合考虑影响股票的各种因素和股票市场的风险

，

以规避风险和减少损失

。

第二章 交易概述

第一节 本次交易背景和目的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

一

）

不断调整优化公司主营业务

，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停止了原业务的经营活动

，

积极寻找并确定新的主营业务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丰泰生物

，

初步形成了

以生物化工产品贸易为业务形态的主营业务

，

当年实现净利润

５６０．５８

万元

，

其中营业利润

３５．７６

万元

。

但产品贸易业务毛利率较低

，

市场波动较

大

，

同时受到地域限制

，

规模扩张的难度也较大

，

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尚显不足

。

本公司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注入优质资产

，

彻底改善公司资产质量

，

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为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良

好基础

。

（

二

）

我国地勘单位改革不断深入

，

为鲁地投资上市提供了良好契机

１９９９

年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

关于印发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

国办发

〔

１９９９

〕

３７

号

），

确立了我国地勘单位的改革目标

。

此后

，

国务院先后发布

《

关于转发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所属地质勘查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国办发

〔

２００１

〕

２

号

），《

关于

印发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

国办发

〔

２００３

〕

７６

号

）、《

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

国发

〔

２００６

〕

４

号

）

等文件

，“

鼓励国有地质勘

查单位与社会资本合资

、

合作

，

组建矿业公司或地质技术服务公司

”，“

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公司和机制灵活的找矿企

业

”，“

培育矿产资源勘查资本市场

，

支持符合条件的勘查开采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

”，

明确了我国地勘单位的改革方向

。

２０１０

年

，

国土资源部发布

《

关于促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

国土资发

〔

２０１０

〕

６１

号

），

明确提出

“

探矿权竞争性出让时

，

要综合

考虑勘查方案合理性

、

勘查作业能力

、

资金能力

、

业绩和信誉等要素

，

向实行探采一体化的地勘单位倾斜

。

对已经转制为企业或积极推行企业

化改革的国有地勘单位

，

优先配置部分探矿权

”。

该指导意见确立了国有地勘单位获取矿产资源的优势地位

，

为地矿系统所属企业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随着全国地勘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

，

山东省地矿局从转变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入手

，

促使下属企业不断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与资产证

券化水平

，

为鲁地投资上市提供了良好契机

。

（

三

）

借力资本市场

，

打造国内一流的探

、

采一体化矿业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山东省地矿局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山东省地矿局建局

５０

多年来

，

完成了山东省

８５％

以上基础性地质工作

，

涌现

了部级找矿功勋单位

５

个

，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１

项

，

国家级

、

省部级各类奖项近

５００

项

，

在全国地勘系统成绩辉煌

，

底蕴深厚

，

在国内外提交

与控制的资源量巨大

。

在

２０００

年以前

，

山东省地矿局主要以探矿为主

，

探明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划拨或转让给专业矿业公司开发

，

只能解决自身的

“

生存

”

问题

；

国家关于地勘系统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确立后

，

山东省地矿局积极进行探

、

采一体化的改革与探索

，

一方面在原系统内推行市场化探矿

，

一方

面组建鲁地投资全力推进市场化采矿

，

并在探

、

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化运作经验

，

解决了采的问题

，

就解决了自身的

“

发展

”

问题

。

鲁地投资的成立

，

有效延伸了产业链

，

为山东省地矿局打造探

、

采一体化的经营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

通过推动鲁地投资上市

，

将山东省

地矿局的地质勘探

、

矿业开发优势与资本市场的资金优势相结合

，

打造国内一流的探

、

采一体化矿业公司

，

是山东省地矿局

“

转方式

、

调结构

、

促发展

”

的战略需要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

，

一方面

，

本公司可提升整体资产质量

，

改变主营业务不稳定的局面

，

提高盈利能力

，

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

保护广大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

另一方面

，

鲁地投资实现间接上市

，

可充分发挥山东地矿系统整体优势

，

借力资本市场

，

将鲁地投资打造成国内一流的

探

、

采一体化的矿业公司

，

为上市公司股东带来丰厚回报

。

第二节 本次交易原则

一

、

合法合规

、

诚实信用

、

协商一致原则

二

、

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的原则

三

、

坚持公开

、

公平

、

公正

，

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四

、

避免同业竞争

、

规范关联交易原则

第三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

、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两项交易

：

（

一

）

重大资产出售

本公司将所持有的丰泰生物

１００％

股权按评估价值出售给北京正润

，

北京正润同意按评估价值以现金向本公司支付对价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拟出售资产按资产评估值作价为

１

，

０９４．９８

万元

．

根据

《

资产出售协议

》，

拟出售资产作价为

１

，

０９４．９８

万元

。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向鲁地控股

、

北京正润

、

山东省国投

、

宝德瑞

、

山东地利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

：

鲁地控股持有

５６．８２％

、

北

京正润持有

１９．２９％

、

山东省国投持有

１３．５４％

、

宝德瑞持有

７．２２％

、

山东地利持有

３．１３％

；

向山东华源

、

宝德瑞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徐楼矿业

４９％

股权

，

其中

：

山东华源持有

４２．４７％

、

宝德瑞持有

６．５３％

；

向地矿测绘院

、

褚志邦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娄烦矿业

４０％

股权

，

其中

：

地矿测绘院

持有

３０％

、

褚志邦持有

１０％

。

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生效条件

，

如其中任何一项交易因任何原因终止或不能实施

（

包括但不限于未获得相关各

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或未能获得国资委

、

中国证监会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将自动失效并终

止实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直接持有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

、

直接及通过鲁地投资间接持有徐楼矿业

１００％

股权和娄烦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本公

司主营业务将转变为铁矿石开采

、

加工和铁精粉销售

。

本公司目前的管理制度

、

经营模式和管理团队将随之作出调整和完善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本公司持股结构如下

：

二

、

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重大资产出售

１

、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北京正润

。

２

、

拟出售资产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为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持有的丰泰生物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拟出售资产涉及的资产为股权

，

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

３

、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正润签订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本次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为依据

。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中证天通

［

２０１２

］

审字第

２１４４２

号

《

审计报告

》

和国信评估出具的皖国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８３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日

，

拟出售资产账面净资产为

１

，

０９４．８４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９４．９８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同意并确认

，

本次拟出售资产的

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

１

，

０９４．９８

万元

。

４

、

期间损益安排

如果自评估基准日之次日至交割日期间拟出售资产产生收益的

，

则该等收益由泰复实业享有

，

拟出售资产的转让价格仍为等额于出售

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的金额

。

如果自评估基准日之次日至交割日期间出售资产亏损而造成出售资产在交割日的价值低于在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的

，

不影响出售资产的转让价格

，

即北京正润仍按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作价受让出售资产

。

５

、

拟出售资产的交割

（

１

）

交易双方于交割日实施交割

；

（

２

）

北京正润应于交割日向泰复实业支付现金对价

；

（

３

）

交易双方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包括但不限于

：

签订或促使他人签订任何文件

，

申请和获得任何有关批准

、

同意

、

许可

、

授权

、

确认或

豁免

，

使北京正润取得拟出售资产之所有因经营其业务所需的或与拟出售资产有关的许可证

、

同意

、

授权

、

确认及豁免

，

按有关程序办理一切

有关注册

、

登记

、

变更或备案手续

）

以确保本次资产出售按

《

资产出售协议

》

全面实施

；

（

４

）

对

《

资产出售协议

》

未提及之本次资产出售须完成事项

，

协议双方将本着平等

、

公平和合理的原则

，

妥善处理

。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为鲁地控股

、

地矿测绘院

、

山东华源

、

北京正润

、

宝德瑞

、

山东地利

、

山东省国投和褚志邦

。

２

、

拟购买资产

拟购买资产包括

：

（

１

）

鲁地投资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鲁地控股持有

５６．８２％

、

北京正润持有

１９．２９％

、

山东省国投持有

１３．５４％

、

宝德瑞持有

７．２２％

、

山东地利持有

３．１３％

；

（

２

）

徐楼矿业

４９％

股权

：

其中山东华源持有

４２．４７％

、

宝德瑞持有

６．５３％

；

（

３

）

娄烦矿业

４０％

股权

：

其中地矿测绘院持有

３０％

、

褚志邦持有

１０％

。

３

、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报国资

委核准或备案确认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１ＪＮＡ１０５７－４

号

《

审计报告

》

和国友大正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９１Ｂ

号

、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９２Ｂ

号

、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９３Ｂ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报告尚需山东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日

，

拟购买资

产备考合并报表净资产为

８７

，

７８１．４３

万元

，

评估价值合计为错误

！

链接无效

。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同意并确认

，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合计为错

误

！

链接无效

。

万元

。

４

、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１

）

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

２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公司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为鲁地控股

、

地矿测绘院

、

山东华源

、

北京正润

、

宝德瑞

、

山东地利

、

山东省国

投和褚志邦

。

（

３

）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５．９９

元

／

股

。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

，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初步确定为

５．９９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

，

本公司如有分红

、

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

除息调整

。

（

４

）

发行数量

本公司合计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总股数

＝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报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确认后的评估值确定

。

泰复实业应发行股份

数量为最终确定的拟购买交易价格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的商数

。

如商数为非整数的

，

取整确定发行对象应取得的股份数

。

根据上

述确定的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错误

！

链接无效

。

股

。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

发行对象名称 所持拟购买资产情况 拟购买资产评估价值（元） 发行对象认购本公司发行股份数量（股）

鲁地控股 鲁地投资

５６．８２％

股权

677,231,284.47 113,060,314

地矿测绘院 娄烦矿业

３０．００％

股权

90,719,694.08 15,145,190

山东华源 徐楼矿业

４２．４７％

股权

426,562,914.44 71,212,506

北京正润 鲁地投资

１９．２９％

股权

229,915,372.71 38,383,200

宝德瑞

鲁地投资

７．２２％

股权

151,640,813.55 25,315,661

鲁地投资

6.53％

股权

山东地利 鲁地投资

３．１３％

股权

３７

，

３０６

，

１２３．２０ ６

，

２２８

，

０６７

山东省国投 鲁地投资

１３．５４％

股权

１６１

，

３８１

，

７５９．８０ ２６

，

９４１

，

８６３

褚志邦 娄烦矿业

１０．００％

股权

３０

，

２３９

，

８９８．０３ ５

，

０４８

，

３９６

合计

鲁地投资

１００．００％

股权 、 徐楼矿业

４９．００％

股权、娄烦矿业

４０．００％

股权

１

，

８０４

，

９９７

，

８６０．２９ ３０１

，

３３５

，

１９７

注

：

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均按拟购买资产评估值与发行价格之商取整数

，

故发行股份数量合计数与拟购买资产评估价值合计数除

以发行股份价格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

５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

。

６

、

锁定期

（

１

）

鲁地控股

、

地矿测绘院承诺其于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

２

）

宝德瑞承诺

，

如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

，

其持续拥有拟购买资产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

，

则其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如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登

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

，

其持续拥有拟购买资产权益的时间超过十二个月

，

则其在本次交易取得的泰复实业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

３

）

山东华源

、

北京正润

、

山东地利

、

山东省国投及褚志邦承诺其于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７

、

期间损益的归属

拟购买资产在损益归属期如果盈利

，

利润由本公司享有

；

拟购买资产在损益归属期如果亏损

，

亏损由发行对象承担

，

即由发行对象按照

其在拟购买资产的持股比例补偿予本公司

。

８

、

拟购买资产交割

发行对象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泰复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三个月内

，

将拟购买资产过户至泰复实业名下

。

第四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各方的决策过程如下

：

一

、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公司发布公告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开市起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鲁地控股召开董事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重组泰复实业的方案

；

地矿测绘院召开会议

，

会议同意参与泰复实业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

山东省国投召开总裁办公会

，

同意泰复实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其持有鲁地矿业的股权

，

并同意签署相关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北京正润和山东地利分别召开董事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泰复实业重组的方案

；

宝德瑞执行董事签署了同意参与泰复实

业重大资产重组的决定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发布公告

，

因正在筹划与鲁地投资股东及鲁地投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山东华源召开董事会

，

审议通过

《

关于

＜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泰复实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

山东省国资委出具预审意见

，

同意鲁地控股

、

山东地利

、

山东省国投分别以其持有的鲁地投资

５６．８２％

、

３．１３％

、

１３．５４％

股权

，

地矿测绘院以其持有的娄烦矿业

３０％

股权

，

参与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鲁地控股

、

山东华源

、

北京正润

、

山东地利

、

宝德瑞均已召开股东会

，

山东省国投召开总裁办公会

，

地矿测绘院亦已召

开会议

，

同意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

并同意签署相关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

二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山东省国资委对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核准或备案

。

本次交易尚需山东省国资委的批准

。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第五节 交易对方名称

一

、

北京正润

公司名称

：

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９

号

４

楼

３

层

３０４

室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５６

号天洋运河壹号

Ｄ２

栋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８５１３７９

转

８３２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８５１２８９

联系人

：

赵鹏

二

、

鲁地控股

公司名称

：

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济南市历山路

７４

号

通讯地址

：

济南市历山路

７４

号

邮政编码

：

２５００１４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１－８６４０３３７４

联系传真

：

０５３１－８６９９９８６３

联系人

：

靳颖魁

三

、

地矿测绘院

公司名称

：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

注册地址

：

济南市泉城路

１１８

号

通讯地址

：

济南市二环东路

１１１０１

号

邮政编码

：

２５０００２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１－８１９３８１５９

联系传真

：

０５３１－８１９３８１９４

联系人

：

唐凤英

四

、

山东华源

公司名称

：

山东华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山东宁阳县罡城镇项目聚集区

通讯地址

：

山东宁阳县罡城镇项目聚集区

邮政编码

：

２７１４０５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８－５７５２７７７

联系传真

：

０５３８－５７５１３１０

联系人

：

贾炳坤

五

、

宝德瑞

公司名称

：

北京宝德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１２

号万寿宾馆

Ｂ

座

１０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５６

号天洋运河壹号

Ｄ２

栋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８５１３７９

转

８３２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８５１２８９

联系人

：

赵鹏

六

、

山东地利

公司名称

：

山东地利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三区一号燕翔大厦

２５２

室

通讯地址

：

济南市东环国际广场

Ｃ

座

２４０２

室

邮政编码

：

２５００１３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１－８３５３２５２７

联系传真

：

０５３１－８３５３２５２７

联系人

：

贾云博

七

、

山东省国投

公司名称

：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西路

４０－１

号

通讯地址

：

济南市经十路

９９９９

号黄金时代广场

Ｃ

座

邮政编码

：

２５００００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１－８２６６３７９４

、

０５３１－８２６６３７７１

联系传真

：

０５３１－８２６６３７９１

联系人

：

吕旬

八

、

褚志邦

褚志邦

，

男

，

汉族

，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出生

；

住址

：

山西省娄烦县娄烦镇北大街

４６

号

；

身份证号码

：

１４０１２３１９５４１２２３＊＊＊＊

；

国籍

：

中国

。

第六节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鲁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地矿测绘院

、

北京正润及其一致行动人宝德瑞以及山东地利

、

山东华源

、

山东省国投将成为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根据深交所

《

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６

关于关联方的规定

，

本次交易的上述交易对方应视同上市公司关联方

，

故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鉴于本次交易对方未在本公司委派董事

，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时无需回避表决的关

联董事

，

本公司股东大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时亦无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

第七节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本次资产重组中

，

拟出售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为

８

，

５９７．２２

万元

，

达到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

５０％

以上

；

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８０

，

４９９．７８

万元

，

达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１０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

元

，

达到了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鲁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地矿测绘院将持有本公司

２７．１２％

的股权

，

鲁地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发生变更

，

因此

，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

同时由于上市公司涉及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

第八节 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泰复实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议案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

案

》、《

关于审议

＜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资产出售

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

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和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第三章 上市公司情况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ＴＡＩＦ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ＳＴ

泰复

曾用名：

＊ＳＴ

泰复、

ＳＴ

泰格、

＊ＳＴ

泰格、

ＳＴ

泰格、

ＳＴ

四通、

ＧＳＴ

四通、

ＳＴ

四通、

＊ＳＴ

四通、

ＳＴ

四通、四通高科、华立高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９

注册地及住所：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长乐路

４００

号

注册资本：

１７１

，

３７４

，

１４８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９５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３０４６１７７８０４０６

法定代表人： 何宏满

董事会秘书： 李永刚

通讯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治淮路

５８７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３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２－３８３３４０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２－３８３３３３０

经营范围：

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开发；生物工程的研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销售；石化设备、工具及配件和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由下属企业凭许可证经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矿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百货、针纺织品、家具的销售；投

资房地产开发；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登证字第

１９３

号证书经营）；信息服务

第二节 公司设立和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重组情况

一

、

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公司设立情况

泰复实业原名

“

广东华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系经广东省企业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

、

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关于同意设立广

东华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粤股审

［

１９９３

］

３８

号

）

批准

，

由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

、

安徽华夏新技术开发咨询公司和吴川县羽绒厂

三家共同发起

，

通过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

２

、

首次公开发行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

１９９６

］

８１

号文核准

，

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５．６８

元

／

股

。

本次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由

６

，

１９０

万股增至

８

，

２９０

万股

。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

股票代码为

“

０４０９

”，

股票简称

“

华立高科

”。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发起人股

２

，

２１１．００ ２６．６７

２

募集法人股

２

，

７６３．００ ３３．３３

３

内部职工股

１

，

２１６．００ １４．６７

４

其他社会公众股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３３

合计

８

，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９９６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以公司总股本

８

，

２９０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

。

本次转增股本完成后

，

公司总

股本由

８

，

２９０

万股增至

１１

，

６０６

万股

。

４

、

１９９７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

根据公司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以公司的总股本

１１

，

６０６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

本次转增股本完成后

，

公司

总股本由

１１

，

６０６

万股增至

１３

，

９２７．２

万股

。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１９９７

年度配股方案

。

经广东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广东华立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

》（

粤证监发字

［

１９９７

］

０２８

号

）

同意

，

并经中国证监会

《

关于广东华立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

》（

证监上字

［

１９９７

］

７４

号

）

批准

，

公司以总股本

１１

，

６０６

万股为基数

，

按

１０

：

２．１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１

，

１６０．９７

万股股份

。

本次实际配股数量为

９７４．９０

万股

，

配

股价格为

６

元

／

股

。

本次配股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

，

９２７．２０

万股增至

１４

，

９０２．１０

万股

。

５

、

１９９８

年控股股东股权转让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经广东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同意转让广东华立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

》（

粤证监发

［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

批

准

，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华立实业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法人股转让给四通集团公司

。

本次

股权转让完后

，

四通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法人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４２％

，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公司更名为

“

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证券简称变更为

“

四通高科

”。

６

、

１９９８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

１９９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以公司的总股本

１４

，

９０２．１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

。

本次转增股本

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４

，

９０２．１

万股增至

１７

，

１３７．４１５

万股

。

７

、

２００２

年控股股东股权转让

公司控股股东四通集团公司与纬基投资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签订了

《

股份转让合同

》，

通过协议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

，

３００

万股法人股转让

与纬基投资

，

转让价格为

１．８０

元

／

股人民币

。

上述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正式办理了过户手续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纬基投资持有公司

法人股

２

，

３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４２％

，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８

、

２００４

年股权拍卖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蚌埠污水厂以

０．７６

元

／

股

，

总价

１

，

７５０

万元竞得纬基投资持有的四通高科

２

，

３００

万股股权

（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４２％

），

并与拍卖

公司签订福中达拍字

（

１２０

）

第

０１

号

《

拍卖成交确认书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深圳中院

（

２００３

）

深中法执二字第

４０９－２

号

《

民事裁

定书

》

对拍卖成交结果加以确认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蚌埠污水厂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

，

纬基投资不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蚌埠污水厂持有本公司法人股

２

，

３００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１３．４２％

，

成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

。

９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

公司更名

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公司以资产置换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公司第一大股东蚌埠污水厂以

５

，

２９９．２５

万元现金

，

置换公司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计经审计账面原值

５

，

２９９．２５

万元的应收款项和提取受限的银行存款

；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

上海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海南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中国石

化集团北京石油化工工程公司

、

海南日冷空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广东粤财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乔爱贸易有限公司

、

深圳市瑞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利皆达高科技有限公司等

２７

家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向蚌埠污水厂支付其所持有的

“

四通高科

”

股份的

４０％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后

，

蚌埠污水厂持有公司

４

，

４０９．４７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５．７３％

，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名称由

“

四通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简称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由

“

ＳＴ

四通

”

变更为

“

ＳＴ

泰格

”。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公司更名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名称由

“

泰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起由

“

ＳＴ

泰格

”

变更为

“

ＳＴ

泰复

”。

１１

、

２０１０

年控股股东股权转让

蚌埠污水厂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与丰原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转让与丰原集团

，

但上述协议签订后未办理

过户手续

。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作出

《

执行裁定书

》，

裁定将被执行人蚌埠污水厂持有的公司

４

，

５８９．０１６９

万股股权及孳息过

户到申请执行人丰原集团名下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收到丰原集团转来中登公司出具的

《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上述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办理

完毕

。

本次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

，

丰原集团持有公司

４

，

５８９．０１６９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６．７８％

，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蚌埠污水厂不再持有公

司股权

。

丰原集团与蚌埠污水厂同受蚌埠市国资委控制

，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迁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迁址的议案

》，

公司注册地址由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

Ｂ

座

２２０２－２２０６

”

变更为

“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长乐路

４００

号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公司取得安 徽省蚌埠 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 发的注册号 为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９５８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实际控制人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

丰原集团第二大股东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持有丰原集团

２５％

股份

）

与丰原集团第三大股东新华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持有丰原集团

２４％

股份

）

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丰原集团的

２４％

股

权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丰原集团

４９％

股权

，

为丰原集团第一大股东

。

李荣杰持有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５％

股份

，

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１４

、

２０１２

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

根据蚌埠污水厂

（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控股股东

）

和泰复实业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签订的

《

资产置换协议

》，

蚌埠污水厂以

５

，

２９９．２５

万

元现金

，

置换公司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计经审计账面原值

５

，

２９９．２５

万元的应收款项和提取受限的银行存款

。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蚌埠

污水厂垫付对价的偿还

，

应向蚌埠污水厂支付不低于其所持股份的

４０％

或该部分股份按当时市价折合成的款项

，

以及其相关期间的利息

，

或

者取得蚌埠污水厂的同意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

蚌埠污水厂持有公司的全部股权过户登记到丰原集团

，

由丰原集团继续执行蚌埠污水厂在股权分

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

，

部分限售股股东通过泰复实业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基于上述

《

资产置换协议

》，

丰原集团增加上述股东

４０％

的股份即

８８

，

８７２

股

，

持股比例上升至

２６．８３％

。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控股权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未再发生变动

。

二

、

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

，

本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

第三节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

、

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主要从事化工产品的贸易经营活动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在进行部分贸易活动的同时一直探索和完善公司的主营业务模式

，

均处

于亏损状态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初步建立起以生物化工产品贸易为业务形态的主营业务

。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３０７．３９

万元

、

－５６５．４５

万元和

３５．７６

万元

。

其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

：

公

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初步建立起以生物化工产品贸易为业务形态的主营业务

；

同时公司对内强化管理

，

大幅降低各项费用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

还利用注册地迁移的有利时机

，

对外不断加强历史遗留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

。

二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情况

（

一

）

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６８９．１２ ４

，

８２０．０７ ５

，

２１２．６６

总负债

５１７．８８ １

，

２０９．４０ １

，

０８０．３０

净资产

４

，

１７１．２５ ３

，

６１０．６７ ４

，

１３２．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

，

１７１．２５ ３

，

６１０．６７ ４

，

１３２．３６

注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数据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２０１０

、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数据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

，

下同

。

（

二

）

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８

，

６９９．５２ １

，

８９６．００ １

，

５２３．６０

营业利润

３５．７５ －５６５．４５ －１

，

３０７．３９

利润总额

５８８．１１ －５６５．４８ －１

，

３８３．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６０．５８ －５６５．４８ －１

，

３８３．４２

（

三

）

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１４４．３７ －１１８．００ ７３３．４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６．９６ １５２．３７ ６２２．４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２５ ４３．７８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００８．６５ ７８．１６ １

，

３５５．８４

第四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一

）

控股股东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

丰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５９７．９１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８３％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丰原集团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注册资本为

７６１

，

８８１

，

６５９

元

，

法定代表人为李荣杰先生

。

经营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

膨化食品的生产经

营

；

其他粮食加工产品

（

谷物加工品

、

谷物碾磨加工品

）

的分装经营

；

挂面

（

普通挂面

、

花色挂面

）

的生产经营

；

饮料

［

瓶

（

桶

）

饮用水类

（

饮用纯净

水

）］

的生产经营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的经营

（

以上经营许可项目凭许可证件在有效经营期限内生产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资

产租赁

、

经营

，

机械设备制造

，

生物工程科研开发和进出口业务

，

商务信息咨询

（

不含投资咨询

），

企业策划

，

生物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危

禁品

、

易燃易爆品

、

剧毒物质

）

的生产

、

经营

。

食品的科研开发

；

食品设备制造

，

安装

，

企业自产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及零配

件的销售

；

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货物

、

技术除外

）；

包装制品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农副产品及

其加工制品

、

水产品

、

禽畜产品

、

饲料

、

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经营

。

丰原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

）

１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

２

蚌埠市国资委

３０．００

３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４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二

）

实际控制人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丰原集团

４９％

股权

，

为丰原集团第一大股东

。

李荣杰持有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

份

，

为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

，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李荣杰先生除持有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份外

，

未持有其他企业股权

。

个人简历如下

：

李荣杰先生

，

４９

岁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中共十六大代表

，

第十届

、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

现任丰原集团党委书记

、

董事长

、

总经理

，

曾任蚌埠化肥厂技术员

，

蚌埠华能无水柠檬酸厂生产科长

、

副厂长

、

负责人

，

蚌埠柠檬酸厂党委书记

、

厂长

，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

二

、

公司股权控制结构图

三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近三年变动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为蚌埠污水厂

，

实际控制人为蚌埠市国资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根据法院

《

执行裁定书

》，

蚌埠污水厂将公司

４

，

５８９．０１６９

万股股权转让与丰原集团

，

并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

本次股

权转让办理完成后

，

丰原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蚌埠市国资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丰原集团

２４％

股权后

，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丰原集团

４９％

股权

，

成为丰原集团第一大股东

。

蚌埠银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李荣杰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四

、

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泰复实业主要下属企业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

）

主营业务

１

蚌埠丰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甲醇、乙醇等商品贸易

２

浙江四通高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计算机及配套设施制造、销售等

３

上海泰惠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０ ９０．００

计算机硬件及外部设备销售

４

长春春华公共设施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

建设管理城市地下交通公共设施

浙江四通高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泰惠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已终止营业

，

本公司无法对其实施控制

。

第二节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４５

，

９７９

，

０５３ ２６．８３

２

田农 境内自然人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３

深圳市深之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２

，

０２９

，

３００ １．１８

４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５

田美 境内自然人

１

，

０７０

，

７００ ０．６２

６

王雪丹 境内自然人

９０９

，

２５２ ０．５３

７

李水义 境内自然人

８９３

，

７８３ ０．５２

８

张振启 境内自然人

８３１

，

１１２ ０．４８

９

胡红艳 境内自然人

８１２

，

９００ ０．４７

１０

张颖 境内自然人

７３６

，

６００ ０．４３

第四章 交易对方情况

第一节 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为北京正润

。

同时

，

北京正润也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之一

。

一

、

北京正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９

号

４

楼

３

层

３０４

室

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３３５７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６６９１００５８０

法定代表人： 杨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５６

号天洋运河壹号

Ｄ２

栋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８５１３７９

转

８３２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７８５１２８９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

下转

D22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9

月

27

日 星期四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九月


